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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是国家政权的根基，也是维护社会和国家稳定的基础，而乡村干部的行为则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历来群众对基层腐败现象都非常的反感，乃至深恶痛绝，这就要求我们在不降低对“大老虎”查处力度的同时，同时关注农村

基层腐败问题。但惩治腐败仅仅是反腐的一种手段，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腐败问题，就需要分析农村基层组织腐败的特点

以及危害，对症下药，构建完善的腐败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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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休谟在谈及宪政
制度时指出：“假若所有人都坚持正义，完全不愿沾

手别人的财产，他们就可能永远处于绝对自由的状

态，不需服从任何行政长官或隶属于任何政治社

团。不过，这种完美境界，我们完全有道理认为，不

是人性所能企及的。”［１］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休谟很

好地阐释了腐败滋生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在英国的

宪政制度在还是在中国的共和制度下，腐败无孔不

入，难以根治。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

和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增加，大量资金、项目

不断转入农村，在国家重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快速

发展的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也成为腐败的多发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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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农村基层组织腐败的特点

１．群体性腐败现象严重。在农村基层组织
中，群体性腐败案件呈现多发趋势。乡村干部因为

手中权力比较小，个人行为难以达到私人目的，因

此在现实中，为维护私利，乡村干部之间往往形成

利益同盟、事实共同腐败行为。据益阳市检察院的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益阳市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腐败案件在不断增

加，而且涉案人员的犯罪方式已经由之前的单独腐

败逐渐转向村委会成员集体腐败犯罪，而且窝案串

案所占比例越来越大。４年期间，益阳市共立案查
办的５８名村级基层工作人员中，就有２８人属于共
同犯罪，１５人属于窝案或串案犯，从犯案人员的身
份来看，大多属于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农村

组织主要负责人。

２．以权谋私，损害公共利益腐败现象严重。
随着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以

及社会经济转型期，多数企业由沿海发达地区转向

内地发展。在产业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集体

土地被征用，尤其是近两年来，集体土地被非法转

卖的现象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基层干

部就会在这一过程中经手大量的资金以及资源，因

此基层干部手中握有的权力就为自己谋取私利提

供了可乘之机。２０１２年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株
洲县王家洲村原村委会主任陈绍南和原村党支部

书记谭水林以牟利为目的，违反相关土地管理法，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且情节特别严重一案，判决其

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据相关统计，从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转卖集体土地到２０１１年案发，陈绍南和
谭水林两人共５次非法组织村委会转让土地 ６２８
亩，涉案金额达２３８９．８万元，直接获利８６９．９万元。
其对农村群众的利益损害之严重不言自明。

３．欠缺专门立法。由于广大农村地区远离上
级国家领导管辖视线，也一直很难得到中央政府的

重视，所以改革开放至今，司法部相继出台了多项

关于腐败渎职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农村基层组织

腐败方面的法律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习近平

总书记去年１月２２日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才逐渐被引起重

视。但是依然欠缺专门的立法，除重大案件的主要

负责人之外的很多涉案人员依然逍遥法外。

　　二　农村基层组织腐败的危害分析

从总体上来讲，农村基层组织干部虽不属于公

务员队伍，但却是党和国家密切联系群众、共同推进

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其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

应为国家公务员行为。因此，农村基层组织腐败的

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基层组织是最贴近群
众的，群众的很多利益都需要依靠基层组织来维

护，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也是农村基层组织中的

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

代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

农村基层腐败行为就会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

群众中的形象。［２］

２．对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基层民
主法治建设一直是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社会要求国家公务员按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权力和从事行政行为，但是农

村基层腐败行为明显是违背法律法规的，更是对法

律法规的践踏。腐败分子不按照法律规定来规范

自己的行为，法律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基层

法制建设就无法顺利推进，也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更

多阻碍。例如，怀化溆浦县桥江乡曾有１０个老资
格的村支部书记为牟取家族私利，长期操纵乡里的

换届选举，甚至自称为“十大元帅”，无视《选举法》

的相关规定，在当地影响十分恶劣。

３．制约农村基层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走过三
十多个年头，国家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随着国家

对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大投入，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

量的基层干部掌握了大量的资金。起着举足轻重

作用的村官一旦腐败堕落，将使农民负担增加，国

家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被截留，来之不易的农

业税费改革的成果将付诸东流，严重影响和制约农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３］

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严重破坏。反
腐倡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

层腐败的严重情况将在基层形成一种腐败的风气。

再加上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也缺

乏对腐败思想的抵御力，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

很难进入基层之中，无法占据思想的高地，腐败思

想就可以大行其事，腐蚀基层干部的思想，使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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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干部无法追求正确的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基层中的建设就变得异常艰难。

　　三　构建完善的农村基层组织腐败预防机制

面对腐败，惩治只是一种治标手段，而预防腐

败才是治本手段，如何构建完善的基层腐败预防机

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教育先行，完善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教育机
制。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几代领导集体执政智慧的

沉淀，也是我国主流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抵御腐败

思想的重要法宝。因此，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应当

加强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宣传教育，在农村掀起学

习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热潮。具体做法是，根据行

政区域的划分，举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讲堂，培

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基层干部，然后再

通过这一批干部辐射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使得社会

主义廉政思潮之风真正吹拂进基层，为基层干部树

立起坚固的思想堡垒。

２．强化监督，构建官民一体的监督机构。权
力的滥用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源，对权力的制

约和监督不力是当前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一

个重要原因。［４］诚然我们党和国家依然在监督腐败

上做了很多工作，也有相应机构来实行监督的职

责。但是在现有的监督结构下，群众参与监督的途

径却很不畅通，面对腐败，群众只能通过网络、举报

等非常规手段来参与反腐。这些方式当然对反腐

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终归不是长久之计。笔者

认为，应当让群众参与到政府的反腐机构中来，构

建官与民共同参与，共同决议的监督机构，通过这

样的机构，群众中的反腐信息能够得到有效的收集

和梳理，也可以使得政府的监督职能得到充分

体现。

３．关注农村基层干部本身，完善干部薪金与晋
升机制。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部对金钱的不

正当追求或者说对自身的薪金不满造成的。国家

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不应当对基层干部

的薪金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应当结合当地的经济水

平，对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薪金水平，采取就高不就

低的政策，合理满足农村基层干部的薪金需求，以

期减少对腐败的需求；再者，农村基层干部处于国

家政权的底层，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做出了很多贡献

却得不到应有的晋升机会，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

干部晋升机制不够完善。因此我们预防腐败的过

程中，必然要完善干部的选拔晋升机制，比如，在干

部晋升过程中，应建立起立体接收各方面意见的程

序，如纪检、检查等部门的意见、干部群众的意

见等。［５］

４．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构建基层腐败预防法
律机制。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法律在政治生

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我国在国家层面有

相应的反腐败立法，但是在具体施行过程中作用却

很少，反腐的相关法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惩治腐败

而设立。因此国家应当针对基层腐败的现实情况，

出台专门的《基层腐败预防法》。通过具体详尽的

法律规范，指导基层干部的日常行为，让基层干部

对自身行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从而真正从法律层

面建立腐败的预防体系。

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是相互作用的，它们通过

不同的侧面共同应对腐败问题。但是惩治只是治

理腐败的治标手段，而预防才是治理腐败的治本手

段。惩治腐败，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对个体腐败的阻

止，虽然对制度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但是在惩

治的过程中所倾注的物力人力财力都相当庞大，最

为重要的是已经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一定损害；

而预防腐败，则能有效阻碍腐败犯罪思想的萌芽，

扫除腐败的温床，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犯罪行为的发

生频率，打造廉洁农村基层组织形象，重拾民众对

基层组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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